
江苏省政协委员魏青松认为
：

该案的判
决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高度统一的
典范

。

江苏省高院对本案的判决是在现有法
律框架内作出的

，

并未突破法律规定的范
围

。 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并未对
“

机动车
”

作出定
义

，

而且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并不是
《

工伤保
险条例

》

的上位法
，

以前职工车祸工伤认定
直接援引
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，“

只管城市道
路不管铁路

”

是错误的
。

本案中
，

法庭以社会
上大部分人认知的

“

火车是机动车
”，

对
《

工

伤保险条例
》

中的
“

机动车
”

重新定义
，

对今
后类似案件的判决起到示范作用

。

另外
，

死者在下班途中死亡
，

根据铁路
法规的相关规定

，

其无法获得相应赔偿
，

本
案通过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诉讼获得赔偿
，

体现
了法律的公平

、

公正
。

南京大学有关法学专家建议
，

尽快修订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中有关职工在上下班途中
，

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工伤认定标准
，

扩大
“

机动车
”

涵盖范围
。

现实当中
，

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

通事故多种多样
，

如法律并未涵盖的电动自
行车

、

地铁
、

轻轨以及即将出现的电动汽车
、

太阳能汽车等
。

目前
，“

机动车
”

的立法解释
，

应当以
“

驱动
方式

”

作为衡量标准
，

只要是机械动力驱动
，

非
人力

、

畜力驱动的车辆
，

都应认定为机动车
，

由
此给劳动者带来的伤害

，

均应认定为工伤
。

建议立法循序渐进地取消
“

机动车
”

一
词对工伤认定的限制

，

将工伤扩大到职工上
下班途中的所有意外伤害

，

包括列车
、

电动
车

、

自行车
、

不慎摔倒
、

突发疾病等
。

日前
，

江苏省高院就一起历时
5

年
、

法院
数次判决的火车致人死亡工伤赔偿案作出再
审判决

。

下班途中
：

职工被列车撞后身亡
2004

年
4

月
21

日
17

时
，

母亲高荣梅接
到在上海铁路局南京东机务段公寓当服务员
的

42

岁女儿吕明英来电
，

她因错过了
16

时
56

分的
57106

次交通列车
，

改乘
19

时的
57108

次列车下班回家
。

当晚
19

时
30

分
，

高荣梅接到电话
，

女儿
吕明英乘交通列车到达南京火车站后

，

横穿
铁道抄近路回家时

，

被一辆货运列车撞伤后
死亡

。

工伤保险条例
：

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
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

，

应
当认定为工伤

。

母亲高荣梅从他人处得知
，

依照
《

工伤保
险条例

》

的相关规定
，

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
机动车事故伤害的

，

应当认定为工伤
。

女儿吕
明英属于下班途中遭遇车祸

、

受到机动车事
故伤害

，

应认定为工伤
。

之后
，

高荣梅叫儿子写好文字材料
，

为女
儿向有关部门申请工伤认定

。

工伤认定
：

“

火车不属机动车
”

2005

年
3

月
4

日
，

高荣梅接到当时南
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（

现为南京市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局

，

简称劳保局
）

对吕明英工
伤申请作出的认定

：“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第
119

条第
3

项规定
：

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
驱动或者牵引

，

在道路行驶
、

供人员乘用或
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
轮式车辆

。

吕明英是被火车撞击受伤致死
，

根据
《

交法
》

第
119

条第
3

款
，

火车不属于机
动车的范围

，

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
定

。 ”

2005

年
4

月
，

高荣梅向江苏省劳动保障
厅

（

现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，

简称省劳
保厅

）

申请行政复议
，

省劳保厅同样以
“

火车
不属机动车

”

为由
，

维持了劳保局作出的认
定

。

数次判决
：

“

火车行驶在铁路而
非道路上

，

不属机动车
”

2005

年
7

月
，

高荣梅聘请律师向南京市
白下区法院提起诉讼

，

要求被告劳保局撤销
对吕明英不属工伤的认定

。

法庭以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的
界定十分明确

，“

火车行驶在铁路而非道路
上

，

不属机动车
”

为由
，

驳回原告诉讼请求
。

2005

年
9

月
，

高荣梅向南京市中级法院

上诉
，

二审法院维持原判
。

2006

年
1

月
，

高荣梅以
“

火车不属机动
车

，

那属于何种车辆
”

为由
，

向南京市白下区
法院申请再审

，

法院以
“

对照法律条文判案
”

为由
，

再次驳回了诉讼请求
。

2007

年
1

月
，

高荣梅向南京市中级法院
申请再审

。

法官认为
：

除非立法机构变更
“

机动车
”

概念
，

否则本案
很难胜诉

。

2008

年初
，

南京市中级法院再审的结果
仍维持原判

。

审判法官对高荣梅说
，

除非请求
立法机构更改
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中
“

机动车
”

的概念
，

否则本案很难胜诉
。

高荣梅向江苏省高级法院申诉
，

请求省
高院再审

。

江苏省高院接待人员对她说
，

除非有新
的证据或者有新的法律依据

，

否则省高院不
会再审

，

即使省高院再审
，

也很难改判
。

字典载明
：

“

机动车就是机器开
动的车辆

”

“

女儿下班途中被火车撞死明摆着
，

哪有
什么新的证据

？

除了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关于
机动车的定义外

，

已经出台的法律没有对机
动车有新的解释

……”

2010

年初的一天晚
上

，

高荣梅翻看法律法规
，

寻找新的证据和法
律依据

，

翻着翻着
，

忽然她想起小时候遇到不
认识的字

，

私塾先生会叫她查看字典
，

那么字
典上关于

“

机动车
”

的定义是怎么规定的呢
？

《

现代汉语词典
》

载明
：“

机动车就是机器
开动的车辆

。 ”

高荣梅为了找到
“

机动车
”

的准确解释
，

花了
5

年
1800

多个日日夜夜
，

那天
，

她把词
典紧紧抱在怀里

，

呜呜地痛哭起来
。

第二天一大早
，

她带着词典来到江苏省
高级法院

，

以找到新的
“

机动车
”

解释为由
，

向
省高院申请再审

。

再审判决
：

《

交法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定
义时将火车

、

轻轨
、

地铁等
交通工具排除在外

，

是立
法作了

“

限缩性
”

界定
。

本
案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

，

应予纠正
。

2010

年
4

月
2

日
，

江苏省高院开庭再审
此案

。

庭上
，

南京市社保局认为
：

工伤认定主要
依据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，

其中明确规定
，

职工在上
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

，

应当认定为
工伤

。

但是
，

吕明英是被火车撞伤后死亡
，

而
《

道
路交通安全法

》

将火车排除在
“

机动车
”

之外
。

高荣梅认为
：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中对
“

机动

车
”

未作解释
，

因此应按生活中普遍意义的
“

机动车
”

来理解
，“

机动车
”

不仅包括道路上
行驶的机动车

，

还应包括轨道交通中的火车
、

轻轨
、

地铁等符合机动车技术特征的交通工
具

。

她出示
《

现代汉语词典
》

中对机动车的解
释说

，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的要求是
广义的

，

而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的
解释却是狭义的

，

原审判决依据该法对
“

机动
车

”

的狭义解释
，

类推适用于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中
“

机动车
”

的定义
，

认为火车不属于机动车
，

认定吕明英被火车撞死不属于工伤是法律适
用错误

。

南京市社保局表示
：

吕明英当天下班回家
可以走员工通道

，

并不一定要穿越铁道
，

她走
的不是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

，

不能认定是在
上下班途中出的车祸

，

因此
，

依据
《

工伤保险条
例

》

中有关下班合理路线发生车祸方可认定工
伤的规定

，

仍然不能认定吕明英为工伤
。

日前
，

江苏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
：

关于本

案所涉的事故是否发生在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
定的

“

在上下班途中
”。

合议庭评议认为
，

吕明
英在未赶上

57106

次交通列车时
，

乘坐下一
班次交通列车下班回家

，

属于合理的下班时
间

。

吕明英在下班途中穿越铁路线的行为虽
违反了

《

铁路法
》

相关规定
，

但其行为目的是
为抄近道回家

，

应符合
“

在上下班途中
”

的情
形

。

南京市社保局也无证据证明
，

该事故发生
存在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
或者视为工伤的情形

。

关于火车是否是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定的
“

机动车
”

范围
。

合议庭评议认为
，《

道路交通
安全法

》

调整范围仅限于道路交通领域
。

该法
第

119

条第
3

项在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用语进行定义
时将火车

、

轻轨
、

地铁等在专用轨道行驶的交
通工具排除在外

，

实际是根据该法的调整范
围作了

“

限缩性
”

界定
。

该定义只适用于该法
及其配套法规

。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因

工作原因遭受伤害的职工合法权益
，

该法的
调整范围是工伤保险行政法律关系

，

故对条
例中的

“

机动车
”

应当作通常意义上符合客观
实际的理解和合理解释

，

即
“

机动车
”

不仅包
括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

，

还应包括轨道交通
中的火车

、

轻轨列车
、

地铁列车等符合机动车
技术特征的交通工具

。

原审判决依据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的规
定

，

以火车不属于机动车范畴为由
，

作出吕明
英被火车撞伤致死不属于条例规定的

“

受到
机动车事故伤害

”

的认定
，

属适用法律错误
，

应予纠正
。

合议庭认为
，

申请再审人的申请再审理
由成立

。

原一
、

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
，

适用
法律错误

，

应当改判
。

判决
：

撤销一
、

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
；

撤
销南京市劳保局于

2005

年
3

月
4

日对吕明
英作出的不属工伤的认定

；

责令社保局于本
判决生效后

30

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。

法官入股煤矿透露出公务员监管制
度疏漏

。

■

于风卫
原告孙某诉称

，

被告邢某在中央电视台
节目中对其制作的

“

五层吊球陶器
”

进行公
开悬赏

，“

我做的陶器前人没有达到
，

后人也
无法超过

”，

并表示如果有人能够完成即可
获得被告邢某艺术中心三层楼房及楼内资
产

。

原告在看到被告的悬赏后
，

经努力终于
成功制作完成

。

原告完成制作后即与被告联
系

，

委托律师就该悬赏合同的事实和法律问
题向被告发出了律师函

，

希望被告就其悬赏
要求和对原告作品表明态度

。

邢某辩称
，

被告作为我国当代陶艺代表
人物

，

接受电视台访谈不是广告行为
，

也不
是广告活动

。

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
，

邢某在电视台访
谈栏目向社会公开表示的内容具体

、

确定
，

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
。

原告在收看该节目
后

，

按照被告的要求制作完成了符合规定的
作品

，

以其行为对被告的约定进行了承诺
，

原告与被告关于
“

五层吊球陶器
”

制作合同
成立并有效

，

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
原告主张的费用

。

一审宣判后
，

邢某上诉认为
，

自己在电
视台为了证明

“

天下第一
”

的
“

打赌
”

行为不
构成悬赏合同

。

洛阳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
：

邢某参加
电视台节目接受访谈

，

其行为不是以营利为
目的的广告行为

，

邢某谈话中虽然似有承诺
的性质

，

但他的谈话并不是要获得利益
。

邢
某认为

“

我做的陶器前人没有达到
，

后人也
不可能超过

”

的语言
，

在民事法律上是一种
打赌承诺

。

如果从悬赏的角度看
，

他的意思
表示是不真实的

，

或者说是一种单方虚构的
意思

。

邢某与孙某之间不形成悬赏广告合同
关系

，

撤销一审判决
。

悬赏广告的定义及特征
“

悬赏广告合同
”

在我国合同法中一直
处于无名合同的地位

，

没有清晰的法律概

念
。

2000

年版
《

民法学
》

中对悬赏广告的定
义是指

：

广告人以广告的形式声明对完成广
告中规定行为的任何人

，

给予广告中约定报
酬的意思表示

。

最高法院在
《

合同法
》

解释中规定
：“

悬
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
支付报酬

，

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
付报酬的

，

法院依法予以支持
。 ”

根据悬赏广告的法律规定其特征如下
：

1.

悬赏广告是以公开广告或声明的形
式对外发出

。

2.

悬赏广告是对不特定的人给予悬赏
的意思表示

。

3.

悬赏广告是对完成规定行为的人给
予报酬的意思表示

。

悬赏广告是由悬赏人直接对外发出的
，

而不能是非悬赏人发出
，

否则对悬赏人则不
具有约束力

。

如发现或返还遗失物
；

告知或
送回走失的亲人

；

举报坏人坏事及缉捕逃
犯

；

医治疑难杂症
；

征集创作作品或动植物
标本

，

以及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及求得发现
或发明等等

，

悬赏人发布此类悬赏广告的意
图

，

是为了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
。

本案中
，

栏
目播出采访被告邢某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被
告在陶艺上的成就

，

被告发出挑战的目的也
是为了达到自我吹捧目的

，

而非要求公众向
其挑战

。

另外
，

无论被告发出挑战目的是什么
，

均不违反我国的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
。

本案中
，

被告邢某在访谈节目中所讲
“

我做的陶器前人没有达到
，

后人也无法超
过

”

的内容
，

向公众所传达的信息
，

只能被认

为是一个要约引诱
，

即要约邀请
。

如果任何
人要向被告邢某进行挑战或打赌

，

则属于法
律意义上的要约

，

邢某接受其中任何一人的
具体挑战

，

则为承诺
。

至此
，

双方之间方能认
为订立了合同

。

有人认为该案涉及打赌
，

属于违反法律
或社会公共利益

，

应不受法律保护
。

我国法律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民法
典中明确规定

“

因打赌所产生的债务不成
立

”。

本案中
，

如果被告为了艺术追求而直
接向公众发出挑战

，

或称之为打赌
，

只要
不属于

《

合同法
》

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
，

均
应承认其合法有效性

。

因为打赌这一民事
行为

，

实质上是一个附条件的民事合同
，

只要打赌的标的合法
，

即为受法律保护的
民事合同

。
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将迎来大修
改

。

2010

年
6

月
14

日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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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法制办详解
“

民告官
”

行政
纠纷解决新思路

。

行政复议法修改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
杜拉拉是当下被人追捧的职业女性

形象
。

“

杜拉拉
”，

请保护好你的生育权

�

一部法律经过立法程序实施后
，

将数十年对社会全体公民普遍适用
，

其立法的外延和内涵是否周延
、

准确
，

不仅关系到公众如何依靠法律保护其
生命财产

，

而且也体现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设定公平公正原则的
“

技术含
量

”

以及立法智慧
。

本案中
，

是何原因引起了审判的争议与疑虑
？

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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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亚生

“

悬赏广告
”

的法律界定

消费者期盼获得
“

后悔权
”

扩大或取消
“

机动车
”

的限定

新闻
日前

，

江苏省高院就一起历时
5

年
、

法院
数次判决的火车致人死亡工伤赔偿案作出再
审判决

。

下班途中
：

职工被列车撞后身亡
2004

年
4

月
21

日
17

时
，

母亲高荣梅接
到在上海铁路局南京东机务段公寓当服务员
的

42

岁女儿吕明英来电
，

她因错过了
16

时
56

分的
57106

次交通列车
，

改乘
19

时的
57108

次列车下班回家
。

当晚
19

时
30

分
，

高荣梅接到电话
，

女儿
吕明英乘交通列车到达南京火车站后

，

横穿
铁道抄近路回家时

，

被一辆货运列车撞伤后
死亡

。

工伤保险条例
：

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
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

，

应
当认定为工伤

。

母亲高荣梅从他人处得知
，

依照
《

工伤保
险条例

》

的相关规定
，

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
机动车事故伤害的

，

应当认定为工伤
。

女儿吕
明英属于下班途中遭遇车祸

、

受到机动车事
故伤害

，

应认定为工伤
。

之后
，

高荣梅叫儿子写好文字材料
，

为女
儿向有关部门申请工伤认定

。

工伤认定
：

“

火车不属机动车
”

2005

年
3

月
4

日
，

高荣梅接到当时南
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（

现为南京市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局

，

简称劳保局
）

对吕明英工
伤申请作出的认定

：“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第
119

条第
3

项规定
：

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
驱动或者牵引

，

在道路行驶
、

供人员乘用或
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
轮式车辆

。

吕明英是被火车撞击受伤致死
，

根据
《

交法
》

第
119

条第
3

款
，

火车不属于机
动车的范围

，

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
定

。 ”

2005

年
4

月
，

高荣梅向江苏省劳动保障
厅

（

现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，

简称省劳
保厅

）

申请行政复议
，

省劳保厅同样以
“

火车
不属机动车

”

为由
，

维持了劳保局作出的认
定

。

数次判决
：

“

火车行驶在铁路而
非道路上

，

不属机动车
”

2005

年
7

月
，

高荣梅聘请律师向南京市
白下区法院提起诉讼

，

要求被告劳保局撤销
对吕明英不属工伤的认定

。

法庭以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的
界定十分明确

，“

火车行驶在铁路而非道路
上

，

不属机动车
”

为由
，

驳回原告诉讼请求
。

2005

年
9

月
，

高荣梅向南京市中级法院

上诉
，

二审法院维持原判
。

2006

年
1

月
，

高荣梅以
“

火车不属机动
车

，

那属于何种车辆
”

为由
，

向南京市白下区
法院申请再审

，

法院以
“

对照法律条文判案
”

为由
，

再次驳回了诉讼请求
。

2007

年
1

月
，

高荣梅向南京市中级法院
申请再审

。

法官认为
：

除非立法机构变更
“

机动车
”

概念
，

否则本案
很难胜诉

。

2008

年初
，

南京市中级法院再审的结果
仍维持原判

。

审判法官对高荣梅说
，

除非请求
立法机构更改
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中
“

机动车
”

的概念
，

否则本案很难胜诉
。

高荣梅向江苏省高级法院申诉
，

请求省
高院再审

。

江苏省高院接待人员对她说
，

除非有新
的证据或者有新的法律依据

，

否则省高院不
会再审

，

即使省高院再审
，

也很难改判
。

字典载明
：

“

机动车就是机器开
动的车辆

”

“

女儿下班途中被火车撞死明摆着
，

哪有
什么新的证据

？

除了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关于
机动车的定义外

，

已经出台的法律没有对机
动车有新的解释

……”

2010

年初的一天晚
上

，

高荣梅翻看法律法规
，

寻找新的证据和法
律依据

，

翻着翻着
，

忽然她想起小时候遇到不
认识的字

，

私塾先生会叫她查看字典
，

那么字
典上关于

“

机动车
”

的定义是怎么规定的呢
？

《

现代汉语词典
》

载明
：“

机动车就是机器
开动的车辆

。 ”

高荣梅为了找到
“

机动车
”

的准确解释
，

花了
5

年
1800

多个日日夜夜
，

那天
，

她把词
典紧紧抱在怀里

，

呜呜地痛哭起来
。

第二天一大早
，

她带着词典来到江苏省
高级法院

，

以找到新的
“

机动车
”

解释为由
，

向
省高院申请再审

。

再审判决
：

《

交法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定
义时将火车

、

轻轨
、

地铁等
交通工具排除在外

，

是立
法作了

“

限缩性
”

界定
。

本
案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

，

应予纠正
。

2010

年
4

月
2

日
，

江苏省高院开庭再审
此案

。

庭上
，

南京市社保局认为
：

工伤认定主要
依据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，

其中明确规定
，

职工在上
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

，

应当认定为
工伤

。

但是
，

吕明英是被火车撞伤后死亡
，

而
《

道
路交通安全法

》

将火车排除在
“

机动车
”

之外
。

高荣梅认为
：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中对
“

机动

车
”

未作解释
，

因此应按生活中普遍意义的
“

机动车
”

来理解
，“

机动车
”

不仅包括道路上
行驶的机动车

，

还应包括轨道交通中的火车
、

轻轨
、

地铁等符合机动车技术特征的交通工
具

。

她出示
《

现代汉语词典
》

中对机动车的解
释说

，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的要求是
广义的

，

而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的
解释却是狭义的

，

原审判决依据该法对
“

机动
车

”

的狭义解释
，

类推适用于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中
“

机动车
”

的定义
，

认为火车不属于机动车
，

认定吕明英被火车撞死不属于工伤是法律适
用错误

。

南京市社保局表示
：

吕明英当天下班回家
可以走员工通道

，

并不一定要穿越铁道
，

她走
的不是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

，

不能认定是在
上下班途中出的车祸

，

因此
，

依据
《

工伤保险条
例

》

中有关下班合理路线发生车祸方可认定工
伤的规定

，

仍然不能认定吕明英为工伤
。

日前
，

江苏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
：

关于本

案所涉的事故是否发生在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
定的

“

在上下班途中
”。

合议庭评议认为
，

吕明
英在未赶上

57106

次交通列车时
，

乘坐下一
班次交通列车下班回家

，

属于合理的下班时
间

。

吕明英在下班途中穿越铁路线的行为虽
违反了

《

铁路法
》

相关规定
，

但其行为目的是
为抄近道回家

，

应符合
“

在上下班途中
”

的情
形

。

南京市社保局也无证据证明
，

该事故发生
存在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
或者视为工伤的情形

。

关于火车是否是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定的
“

机动车
”

范围
。

合议庭评议认为
，《

道路交通
安全法

》

调整范围仅限于道路交通领域
。

该法
第

119

条第
3

项在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用语进行定义
时将火车

、

轻轨
、

地铁等在专用轨道行驶的交
通工具排除在外

，

实际是根据该法的调整范
围作了

“

限缩性
”

界定
。

该定义只适用于该法
及其配套法规

。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因

工作原因遭受伤害的职工合法权益
，

该法的
调整范围是工伤保险行政法律关系

，

故对条
例中的

“

机动车
”

应当作通常意义上符合客观
实际的理解和合理解释

，

即
“

机动车
”

不仅包
括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

，

还应包括轨道交通
中的火车

、

轻轨列车
、

地铁列车等符合机动车
技术特征的交通工具

。

原审判决依据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的规
定

，

以火车不属于机动车范畴为由
，

作出吕明
英被火车撞伤致死不属于条例规定的

“

受到
机动车事故伤害

”

的认定
，

属适用法律错误
，

应予纠正
。

合议庭认为
，

申请再审人的申请再审理
由成立

。

原一
、

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
，

适用
法律错误

，

应当改判
。

判决
：

撤销一
、

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
；

撤
销南京市劳保局于

2005

年
3

月
4

日对吕明
英作出的不属工伤的认定

；

责令社保局于本
判决生效后

30

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。

新闻

观点

日前
，

江苏省高院就一起历时
5

年
、

法院
数次判决的火车致人死亡工伤赔偿案作出再
审判决

。

下班途中
：

职工被列车撞后身亡
2004

年
4

月
21

日
17

时
，

母亲高荣梅接
到在上海铁路局南京东机务段公寓当服务员
的

42

岁女儿吕明英来电
，

她因错过了
16

时
56

分的
57106

次交通列车
，

改乘
19

时的
57108

次列车下班回家
。

当晚
19

时
30

分
，

高荣梅接到电话
，

女儿
吕明英乘交通列车到达南京火车站后

，

横穿
铁道抄近路回家时

，

被一辆货运列车撞伤后
死亡

。

工伤保险条例
：

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
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

，

应
当认定为工伤

。

母亲高荣梅从他人处得知
，

依照
《

工伤保
险条例

》

的相关规定
，

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
机动车事故伤害的

，

应当认定为工伤
。

女儿吕
明英属于下班途中遭遇车祸

、

受到机动车事
故伤害

，

应认定为工伤
。

之后
，

高荣梅叫儿子写好文字材料
，

为女
儿向有关部门申请工伤认定

。

工伤认定
：

“

火车不属机动车
”

2005

年
3

月
4

日
，

高荣梅接到当时南
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（

现为南京市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局

，

简称劳保局
）

对吕明英工
伤申请作出的认定

：“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第
119

条第
3

项规定
：

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
驱动或者牵引

，

在道路行驶
、

供人员乘用或
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
轮式车辆

。

吕明英是被火车撞击受伤致死
，

根据
《

交法
》

第
119

条第
3

款
，

火车不属于机
动车的范围

，

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
定

。 ”

2005

年
4

月
，

高荣梅向江苏省劳动保障
厅

（

现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，

简称省劳
保厅

）

申请行政复议
，

省劳保厅同样以
“

火车
不属机动车

”

为由
，

维持了劳保局作出的认
定

。

数次判决
：

“

火车行驶在铁路而
非道路上

，

不属机动车
”

2005

年
7

月
，

高荣梅聘请律师向南京市
白下区法院提起诉讼

，

要求被告劳保局撤销
对吕明英不属工伤的认定

。

法庭以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的
界定十分明确

，“

火车行驶在铁路而非道路
上

，

不属机动车
”

为由
，

驳回原告诉讼请求
。

2005

年
9

月
，

高荣梅向南京市中级法院

上诉
，

二审法院维持原判
。

2006

年
1

月
，

高荣梅以
“

火车不属机动
车

，

那属于何种车辆
”

为由
，

向南京市白下区
法院申请再审

，

法院以
“

对照法律条文判案
”

为由
，

再次驳回了诉讼请求
。

2007

年
1

月
，

高荣梅向南京市中级法院
申请再审

。

法官认为
：

除非立法机构变更
“

机动车
”

概念
，

否则本案
很难胜诉

。

2008

年初
，

南京市中级法院再审的结果
仍维持原判

。

审判法官对高荣梅说
，

除非请求
立法机构更改
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中
“

机动车
”

的概念
，

否则本案很难胜诉
。

高荣梅向江苏省高级法院申诉
，

请求省
高院再审

。

江苏省高院接待人员对她说
，

除非有新
的证据或者有新的法律依据

，

否则省高院不
会再审

，

即使省高院再审
，

也很难改判
。

字典载明
：

“

机动车就是机器开
动的车辆

”

“

女儿下班途中被火车撞死明摆着
，

哪有
什么新的证据

？

除了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关于
机动车的定义外

，

已经出台的法律没有对机
动车有新的解释

……”

2010

年初的一天晚
上

，

高荣梅翻看法律法规
，

寻找新的证据和法
律依据

，

翻着翻着
，

忽然她想起小时候遇到不
认识的字

，

私塾先生会叫她查看字典
，

那么字
典上关于

“

机动车
”

的定义是怎么规定的呢
？

《

现代汉语词典
》

载明
：“

机动车就是机器
开动的车辆

。 ”

高荣梅为了找到
“

机动车
”

的准确解释
，

花了
5

年
1800

多个日日夜夜
，

那天
，

她把词
典紧紧抱在怀里

，

呜呜地痛哭起来
。

第二天一大早
，

她带着词典来到江苏省
高级法院

，

以找到新的
“

机动车
”

解释为由
，

向
省高院申请再审

。

再审判决
：

《

交法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定
义时将火车

、

轻轨
、

地铁等
交通工具排除在外

，

是立
法作了

“

限缩性
”

界定
。

本
案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

，

应予纠正
。

2010

年
4

月
2

日
，

江苏省高院开庭再审
此案

。

庭上
，

南京市社保局认为
：

工伤认定主要
依据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，

其中明确规定
，

职工在上
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

，

应当认定为
工伤

。

但是
，

吕明英是被火车撞伤后死亡
，

而
《

道
路交通安全法

》

将火车排除在
“

机动车
”

之外
。

高荣梅认为
：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中对
“

机动

车
”

未作解释
，

因此应按生活中普遍意义的
“

机动车
”

来理解
，“

机动车
”

不仅包括道路上
行驶的机动车

，

还应包括轨道交通中的火车
、

轻轨
、

地铁等符合机动车技术特征的交通工
具

。

她出示
《

现代汉语词典
》

中对机动车的解
释说

，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的要求是
广义的

，

而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的
解释却是狭义的

，

原审判决依据该法对
“

机动
车

”

的狭义解释
，

类推适用于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中
“

机动车
”

的定义
，

认为火车不属于机动车
，

认定吕明英被火车撞死不属于工伤是法律适
用错误

。

南京市社保局表示
：

吕明英当天下班回家
可以走员工通道

，

并不一定要穿越铁道
，

她走
的不是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

，

不能认定是在
上下班途中出的车祸

，

因此
，

依据
《

工伤保险条
例

》

中有关下班合理路线发生车祸方可认定工
伤的规定

，

仍然不能认定吕明英为工伤
。

日前
，

江苏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
：

关于本

案所涉的事故是否发生在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
定的

“

在上下班途中
”。

合议庭评议认为
，

吕明
英在未赶上

57106

次交通列车时
，

乘坐下一
班次交通列车下班回家

，

属于合理的下班时
间

。

吕明英在下班途中穿越铁路线的行为虽
违反了

《

铁路法
》

相关规定
，

但其行为目的是
为抄近道回家

，

应符合
“

在上下班途中
”

的情
形

。

南京市社保局也无证据证明
，

该事故发生
存在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
或者视为工伤的情形

。

关于火车是否是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规定的
“

机动车
”

范围
。

合议庭评议认为
，《

道路交通
安全法

》

调整范围仅限于道路交通领域
。

该法
第

119

条第
3

项在对
“

机动车
”

用语进行定义
时将火车

、

轻轨
、

地铁等在专用轨道行驶的交
通工具排除在外

，

实际是根据该法的调整范
围作了

“

限缩性
”

界定
。

该定义只适用于该法
及其配套法规

。
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因

工作原因遭受伤害的职工合法权益
，

该法的
调整范围是工伤保险行政法律关系

，

故对条
例中的

“

机动车
”

应当作通常意义上符合客观
实际的理解和合理解释

，

即
“

机动车
”

不仅包
括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

，

还应包括轨道交通
中的火车

、

轻轨列车
、

地铁列车等符合机动车
技术特征的交通工具

。

原审判决依据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的规
定

，

以火车不属于机动车范畴为由
，

作出吕明
英被火车撞伤致死不属于条例规定的

“

受到
机动车事故伤害

”

的认定
，

属适用法律错误
，

应予纠正
。

合议庭认为
，

申请再审人的申请再审理
由成立

。

原一
、

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
，

适用
法律错误

，

应当改判
。

判决
：

撤销一
、

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
；

撤
销南京市劳保局于

2005

年
3

月
4

日对吕明
英作出的不属工伤的认定

；

责令社保局于本
判决生效后

30

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。

观点

法官讨要入股分红的法律是非

6

月
10

日
，

在北京东城区一民房门口
，

北京市东城区消防支队组织各社区代表举行
了一场消防现场会

。

该地属于北京
25

片保护
区之一

，

四合院集中
，

房屋结构普遍存在老
、

破
、

旧
，

并且胡同多
，

道路狭窄
，

消防车无法通

行
，

一旦发生火灾
，

容易造成火烧连营的局面
。

针对这些特点
，

东城消防支队尝试在自来水
井里安装了平房院消防水喉

，

这种简易装置
普通群众便可操作

，

从而有效解决了当地消
防灭火的问题

。

本报记者杨登峰摄

胡同深处学消防

北京市首例收买信用卡信息案宣判
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李京华
）

今年
２７

岁的苏文江网上购买招商银行信用卡信
息

，

并开通电话支付功能在网上消费
。

北
京市海淀区法院日前以收买信用卡信息
罪一审判处被告人苏文江有期徒刑

１

年
８

个月
，

罚金人民币
４

万元
，

并责令被告
人苏文江向被害人退赔经济损失

。

据悉
，

此案是北京市首例收买信用卡信息罪被
公诉的案件

。

据法院介绍
，

２００９

年
３

月初
，

被告
人苏文江在福建省石狮市通过互联网购
买到被害人杨先生的招商银行卡

（

开户
行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大运村支行

）

信
息资料

。

之后
，

苏文江利用上述资料
，

开
通上述信用卡的电话支付功能

，

并以杨
先生的名义冒用该卡

，

通过网络进行消
费

，

造成被害人杨先生损失人民币
１４００

余元
。

２００９

年
４

月
２８

日
，

苏文江在福建
省泉州市被抓获

，

赃款未能起获
。

据了解
，

２００５

年
２

月
２８

日
，

我国公
布施行的
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
（

五
）》

首次将窃取
、

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
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纳入刑事犯罪
的处罚范畴

。

２００７

年
１１

月
６

日施行的
《

最高人
民法院

、

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
〈

中华
人民共和国刑法

〉

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
（

三
）》

中首次将上述行为的罪名确定为
“

窃取
、

收买
、

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
”。

此案审理中
，

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苏
文江收买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是
为了进行信用卡诈骗而实施的手段行
为

，

与信用卡诈骗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
目的的牵连关系

，

属于牵连犯
，

按照牵连
犯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

，

应对被告人苏
文江的行为定性为信用卡诈骗

，

但由于
涉案金额并未达到信用卡诈骗罪的定罪
处罚标准

，

故应宣告被告人苏文江无罪
的辩护意见

。

审理法官则认为
，

牵连犯的成立应
以存在牵连关系的两种行为均独立构成
犯罪为前提

。

在本案中
，

由于涉案金额尚
不足人民币

５０００

元
，

故不能以信用卡诈
骗罪对苏文江定罪处罚

，

自然也不构成
牵连犯

。

收买他人信息卡信息资料虽可
视为是信用卡诈骗罪的预备行为

，

但我
国刑事立法已将该行为规定为独立犯
罪

，

而且在案证据证明被告人苏文江已
借助于其所收买的信用卡信息资料以信
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了交易

，

完全符合
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收买信用卡信息罪的
定罪处罚标准等

。

北京
４

人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被刑拘
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卢国强
、

李舒
）

记
者从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了解到

，

警方破
获了一起非法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

，

涉嫌出售和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
４

名犯
罪嫌疑人被警方刑事拘留

。

其中被抓获
的购买个人信息的嫌疑人中包括两名保
险公司业务员

。

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永定路派出
所民警王林锐说

，

不久前
，

民警发现一家
代理移动短信群发业务的公司正在以每
条信息

２

角至
５

角的价格
，

向客户提供
包括部分银行的客户信息

、

汽车车主信
息等

，

信息内容包括姓名
、

手机
、

住址或
单位等内容

。

５

月
２７

日
，

民警当场将正在进行交
易的公司经理赵某抓获

。

据了解
，

在民警
实施抓捕的时候

，

赵某正在以
５００

元的价
格向一李姓客户出售

１２６０

条个人信息
。

根据在赵某办公室内发现的账本
，

民警在一周内先后抓获了另外两名非法
购买公民信息的犯罪嫌疑人

，

某保险公
司业务员苗某和许某

，

其中仅许某便以
５０００

元的价格购买了
１

万条个人信息
。

据公司老板赵某交代
，

２００９

年以
来

，

他因为公司业务不景气
，

便通过非法
手段购买各种公民信息

。

两个月前
，

他通
过网络发布了出售个人信息的消息

，

很
快便有人联系上他

。

赵某交代
，

这些个人
信息根据涉及的内容不同

，

价格也不相
同

，

例如高档汽车车主信息每条卖
５

角
钱

，

而普通汽车的车主信息每条为
２

角
钱

。

截至被抓获
，

赵某靠贩卖个人信息已
经获利万余元

。

目前
，

赵某及三名购买个人信息者
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海淀
警方依法刑事拘留

，

同时警方已将查获
的个人信息全部封存

。

记者了解到
，

由于在大量电信诈骗
类等案件中

，

犯罪团伙正是利用非法获
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实施诈骗犯罪

，

北京
警方从去年起便加大了对非法销售公民
个人信息行为的打击力度

。

■

以案说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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